附件6
依据《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1号）明确的

医疗机构制剂目录负面清单

 
1．主要起滋补作用的医疗机构制剂；

2．含国家珍贵、濒危野生动植物药材的医疗机构制剂；

3．保健用医疗机构制剂；

4．预防性疫苗和避孕医疗机构制剂；

5．主要起增强性功能、治疗脱发、减肥、美容、戒烟、戒酒等作用的医疗机构制剂；

6．因被纳入诊疗项目等原因，无法单独收费的医疗机构制剂；

7．酒制剂、茶制剂，各类果味制剂（特别情况下的儿童用药除外），口腔含服剂和口服泡腾剂（特别规定情形的除外）等；

8．被药品监管部门撤销、吊销或者注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医疗机构制剂；

9．在同治疗领域中，价格或费用明显偏高且没有合理理由的医疗机构制剂；

10．临床价值不确切，可以被更好替代的医疗机构制剂；
11．其他不符合安全性、有效性、经济性等条件的医疗机构制剂；

12．其他不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规定的医疗机构制剂；

13．被有关部门列入负面清单的医疗机构制剂；

14．曾通过弄虚作假等违规手段进入《药品目录》的医疗机构制剂；

15．国家规定的应当直接调出药品目录的其他情形。



